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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5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出的

《

关于对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报的问询函

》（

中小板年报

问询函

【

２０１６

】

第

２５４

号

），

公司对问询函中所列示的各项内容逐一进行了认真自

查和核实分析

，

已按照要求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回复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问题一

：

２０１５

年一季度至四季度

，

你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２０．２０

亿元

、

１２．５３

亿元

、

１１．８１

亿元和

７．８６

亿元

，

分别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以下简称

“

净利润

”）

４

，

８８０

万元

、

１

，

７６６

万元

、

７８５

万元和

－１

，

３０１

万元

。

请结合产品价格

、

成

本

、

产品构成

、

期间费用

、

非经常性损益等的变化情况

，

分析说明一季度至四季度

公司营业收入及经营业绩不断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

回复

：

１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一至四季度主营业务收入及毛利率情况

类别

２０１５

年一季度营业

收入

（

元

）

２０１５

年

第一季

度毛利

率

２０１５

年第二季度营

业收入

（

元

）

２０１５

年

第二季

度毛利

率

２０１５

年第三季度

营业收入

（

元

）

２０１５

年第

三季度毛

利率

２０１５

年第四季

度营业收入

（

元

）

２０１５

年第

四季度毛

利率

黄金饰品

１

，

８２９

，

４３２

，

９９９．２４ ６．１６％ １

，

１４３

，

９０６

，

１９６．３６ ４．９２％ １

，

０５２

，

４８２

，

３６１．２１ ５．６４％ ６９７

，

９９６

，

１８６．６６ ７．６１％

铂金饰品

９１

，

１８９

，

５５２．０８ ５．９７％ ５９

，

１０７

，

９７３．６９ ５．７１％ ５８

，

５３３

，

６３８．１２ ９．６５％ ２７

，

６２０

，

８４０．８８ －１１．６７％

镶嵌类饰

品

６６

，

２４５

，

２３８．４６ ２９．９４％ ２９

，

０８８

，

９８３．３５ ４４．７５％ ４８

，

８８２

，

６４５．９４ ２６．９３％ ４０

，

６１０

，

７８９．８８ ３７．１２％

银制

（

饰

）

品

８

，

７３９

，

０４２．９３ ２３．３２％ ５

，

４０９

，

１５４．１８ １４．９５％ ４

，

７７３

，

２１４．７５ ２３．２０％ １０

，

９４０

，

４２９．７８ ２４．５０％

其他

２４

，

３８２

，

２２１．１１ ５９．９０％ １５

，

１４４

，

７４４．８０ ６０．３６％ １５

，

９０７

，

５６１．６９ ６５．７８％ ９

，

２６２

，

５６０．４１ ５０．６１％

合计

２

，

０１９

，

９８９

，

０５３．８２ ７．６５％ １

，

２５２

，

６５７

，

０５２．３８ ６．６０％ １

，

１８０

，

５７９

，

４２１．７１ ７．６０％ ７８６

，

４３０

，

８０７．６１ ９．１９％

（

１

）

因市场不景气以及公司面对部分客户货款偿付出现风险问题

，

公司控制

了信用额度

，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的整体销售

，

从而从一季度到四季度营业收

入不断下滑

。

（

２

）

公司采取依据上海黄金交易所黄

、

铂金原材料价格波动而即时调价的原

则

，

以及以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确定黄

、

铂金发出存货成本的政策

。

由于公司黄

、

铂金存货周转天数一般为三至四个月

，

当上海黄金交易所价格变动时

，

销售价格

即时调整

，

但成本调整却存在滞后性

。

因此当黄

、

铂金原材料价格快速变化时

，

公

司黄

、

铂金饰品毛利率也随之变化

，

黄金

、

铂金饰品毛利率变动与上海黄金交易所

黄

、

铂金价格变动密切相关

。

２０１５

年度黄金价格走势如下图所示

：

因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开始对专柜黄金库存即发出黄金商品采用了套期保值会

计政策

，

以及终端销售定价的策略

（

公司的运营中心为专柜和直营店制定统一的

黄金

、

铂金饰品零售价

，

但是根据地域不同进行调整

。

运营中心总部综合竞争对手

的定价信息与公司

《

关于调整黄铂金价格的通知

》

的批发指导价

，

制定零售指导

价

，

实时通知各专柜与直营店

），

黄金饰品相对铂金饰品的毛利率面对国际金价波

动幅度较大的情况下较稳定

。

镶嵌饰品主要取决于公司品牌影响力

、

款式新颖度

、

工艺水平及钻石原料的

质量

。

公司注重镶嵌饰品设计

、

采购

、

生产和销售

，

另外公司销售的镶嵌饰品大部

分为自有品牌的产品

，

且主要通过专柜及直营渠道销售

，

与黄金

、

铂金饰品主要销

售渠道存有差异

，

因此该类产品毛利率相对较高且保持稳定

。

２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一至四季度经营业绩情况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

２０１５

年第二季度

２０１５

年第三季度

２０１５

年第四季度

２０１５

年全年

营业收入

２

，

０１９

，

９８９

，

０５３．８２ １

，

２５２

，

６５７

，

０５２．３８ １

，

１８０

，

５７９

，

４２１．７１ ７８６

，

４３０

，

８０７．６１ ５

，

２３９

，

６５６

，

３３５．５２

营业成本

１

，

８６５

，

３８７

，

４３２．４９ １

，

１７０

，

０１０

，

１６１．６６ １

，

０９０

，

８０５

，

２６５．８９ ７１４

，

１１９

，

６０９．６２ ４

，

８４０

，

３２２

，

４６９．６６

毛利

１５４

，

６０１

，

６２１．３３ ８２

，

６４６

，

８９０．７２ ８９

，

７７４

，

１５５．８２ ７２

，

３１１

，

１９７．９９ ９９

，

３３３

，

８６５．８６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７

，

９７９

，

５２１．７８ ３

，

２６２

，

０７５．８８ ３

，

８１５

，

６７０．４４ ３

，

４３８

，

０８２．１４ １８

，

４９５

，

３５０．２４

期间费用

８１

，

９０９

，

３８９．５８ ７９

，

９９３

，

８７４．６２ ７４

，

７１６

，

３９３．２４ ８７

，

４１４

，

８４９．５７ ３２４

，

０３４

，

５０７．０１

资产减值损失

３６

，

１３９．７３ １

，

８５４

，

３５２．７３ １１

，

３４８

，

１４６．３３ ８

，

９００

，

２９８．８３ ２２

，

１３８

，

９３７．６２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投资

收益

１

，

２０４

，

７６３．９９ ２２

，

２４９

，

５６５．２５ １３

，

４３９

，

９２２．７４ １０

，

４００

，

８４４．６４ ４７

，

２９５

，

０９６．６２

营业外收支

６９３

，

７１５．７３ ２

，

５９８

，

７０５．２３ －１８

，

９５１．４１ ２

，

３７７

，

１３５．８３ ５

，

６５０

，

６０５．３８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４８

，

８０２

，

０１０．８３ １７

，

６５９

，

２８１．５５ ７

，

８５１

，

６９７．９４ －１３

，

０１４

，

３５４．４１ ６１

，

２９８

，

６３５．９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

４４

，

８８３

，

７６７．３０ －３

，

１７９

，

１５０．２４ －９

，

７８２

，

８７０．０２ －２５

，

８１５

，

３４５．６５ ６

，

１０６

，

４０１．３９

非经常性损益

３

，

９１８

，

２４３．５３ ２０

，

８３８

，

４３１．７９ １７

，

６３４

，

５６７．９６ １２

，

８００

，

９９１．２４ ５５

，

１９２

，

２３４．５２

？

如上所述

，

由于营业收入的下滑

，

导致一至四季度毛利呈现下滑态势

。

公司的销售费用主要为终端销售人员的劳务工资

、

商场费用等

，

管理费用主

要是公司管理人员的工资

、

社会保险费等

。

从上表所示

，

公司销售费用

、

管理费用

和财务费用每季度变化幅度不大

。

资产减值损失主要是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

主要发生在三季度和四季

度

；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投资收益的变化主要是公司购买银行的理财收益

，

到期确

认投资收益

，

主要发生在二季度和三季度

。

综上

，

导致公司

２０１５

年一至四季度营业收入及经营业绩不断下滑

。

问题二

：

你公司黄金饰品

、

铂金饰品

、

镶嵌饰品和银质饰品业务

中

，

上年年末库存量加上本年生产量减去本年销售量的结果与本年末库存量

不一致

，

请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

。

回复

：

公司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产

、

销及库存量如下

：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同比增减

黄金饰品

销售量 克

２１

，

４１０

，

６３５．７８ ２４

，

３９４

，

０２４ －１２．２３％

生产量 克

１２

，

４９６

，

５５３．４９ １９

，

７０５

，

４８７ －３６．５８％

库存量 克

４

，

１９６

，

５４２．８８ ４

，

７２５

，

５１４．１１ －１１．１９％

铂金饰品

销售量 克

９２５

，

３０９．８０ １

，

１５５

，

７６３ －１９．９４％

生产量 克

８２３

，

８７５．４３ １

，

６２１

，

２５９ －４９．１８％

库存量 克

４６０

，

５１８．０８ ５０３

，

０１２．０１ －８．４５％

镶嵌饰品

销售量 件

６５

，

７７７ ８１

，

１０６ －１８．９０％

生产量 件

３０

，

１２８ ３２

，

４３５ －７．１１％

库存量 件

１０９

，

３７１ １２５

，

９２０ －１３．１４％

银制

（

饰

）

品

销售量 克

２

，

７９８

，

３９７．２８ ７４７

，

３５１．７７ ２７４．４４％

生产量 克

２

，

７１４

，

９７１．５１ ２

，

３４６

，

８０１．９２ １５．６９％

库存量 克

１

，

６６６

，

３６５．８５ １

，

６５７

，

００８．５２ ０．５６％

公司上表中产量为公司实际本厂生产

，

不包括外协加工生产的饰品重量或件

数

。

销量指销量不包括来料加工业务的销量

，

但包括公司外协加工产品的销量

。

公司将部分非必须本厂工艺生产的生产任务外包给其他首饰加工企业辅助

进行生产

，

随后按公司的生产标准验收

，

因此公司黄金业务的产销率一直维持在

较高水平

。

项 目 黄金饰品 铂金饰品 镶嵌饰品 银制

（

饰

）

品

２０１４

年末库存量

４

，

７２５

，

５１４．１１ ５０３

，

０１２．０１ １２５

，

９２０．００ １

，

６５７

，

００８．５２

２０１５

年本厂产品生产量

１２

，

４９６

，

５５３．４９ ８２３

，

８７５．４３ １２

，

５８９．００ ２

，

７１４

，

９７１．５１

２０１５

年外协加工量

８

，

３８５

，

１１１．０５ ５８

，

９４０．４４ ３６

，

６３９．００ ９２

，

７８３．７０

２０１５

年销售产品量

２１

，

４１０

，

６３５．７８ ９２５

，

３０９．８０ ６５

，

７７７．００ ２

，

７９８

，

３９７．２８

２０１５

年末库存量

４

，

１９６

，

５４２．８８ ４６０

，

５１８．０８ １０９

，

３７１．００ １

，

６６６

，

３６５．８５

２０１５

年受托加工量

３

，

６５０

，

５５９．９１ ５３３

，

２２９．５９ ９４

，

１２１．３５

如上表所示

，

上年末库存量

＋

本厂生产量

＋

外协加工量

－

销售量

＝

期末库存

，

其

中公司受托加工未含在生产量和销售中

。

问题三

：

你公司募投项目

“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

和

“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

２０１５

年

分别实现收益

－１

，

１０３

万元和

－７２１

万元

。

请补充披露上述募投项目未达预期收益

的原因及你公司后续拟采取的改善措施

。

回复

：

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年末

，

公司已完成公司募投项目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和生产

基地建设项目

。

２０１５

年募投项目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和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实现

的收益分别为

－１

，

１０３．３９

万元和

－７２１．６０

万元

，

未能达到预期收益

，

主要原因如

下

：

１

、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实现效益为

－１

，

１０３．３９

万元

，

主要原因如下

：（

１

）

由于目

前销售市场较疲软

，

销售未达预期

；（

２

）

募投项目中直营店亏损较大

，

主要是由于

直营店固定费用支出比例较大

，

房租费占较高比率

；（

３

）

专柜费用中

，

劳务工资占

比较大

，

在销售市场不佳的情况下

，

员工成本居高不下

；（

４

）

另一方面系黄金价格

出现震荡下行波动

，

在零售价格按市场价为基础的定价方式下

，

利润空间较小甚

至出现亏损

。

２．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在报告期内实现效益为

－７２１．６０

万元

，

主要原因如下

：

（

１

）

由于黄金价格出现震荡下行波动

，

市场较疲软

，

利润空间较小甚至出现亏损

；

（

２

）

由于白银制品和镶嵌饰品实际产能未能达到原设计产能目标

，

受大环境影响

，

白银制品终端市场销售拓展较慢

，

镶嵌饰品公司销量有所下滑

；（

３

）

原始固定资产

投资较大

，

包括生产设备和厂房投资

，

折旧费用较高

。

综上所述

，

公司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和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未能达到预期效益

，

一方面受宏观经济下行

、

市场较为疲软的影响

，

另一方面面对市场变化

，

公司在营

销创新

、

市场拓展管理方面也显现出不足

。

面对不利环境

，

公司将积极做好以下几

个方面

：（

１

）

加强对营销网络终端的管理

，

择优开店

；（

２

）

提升公司品牌策略

，

加大

营销推广力度

，

增加产品的时尚度和新颖度

，

提升销售

；（

３

）

加强白银市场的开拓

，

扩展营销渠道

，

提升产量

；（

４

）

加大新产品的研究开发投入

，

提高产品毛利率

；（

５

）

积极融入互联网

，

吸引和培养年轻消费群体

。

问题四

：

你公司年度报告披露

，

受宏观经济影响

，

黄金珠宝消费放缓

，

对一些

经销商

、

加盟商经营产生了较大压力

，

部分陷入了经营困境甚至财务危机

，

你公司

对已产生风险的客户积极追讨

。

请详细说明

：

（

１

）

请结合相关经销商

、

加盟商对你公司的欠款情况

，

补充披露你公司坏账准

备计提的合理性和充分性

。

（

２

）

你公司是否对相关经销商

、

加盟商存在财务资助情况

，

若有

，

请补充披露

上述财务资助行为发生时是否按照相关规则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

。

回复

：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年末

，

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６２

，

４１４．２１

万元

，

其中经销商和加盟

商应收账款余额为

４４

，

８９０．３４

万元

，

占应收款余额的

７９．０２％

。

采用账龄分析法经销商和加盟商应收账款的账龄区间如下

：

按账龄分析经销商应收账款账龄 应收账款账龄余额 占比

６

个月以内

３０１

，

５６９

，

６３５．４８ ６７．１８％

６

个月

－１

年

１１０

，

７０８

，

３７６．０４ ２４．６６％

１－２

年

３０

，

９１１

，

９１０．６７ ６．８９％

２－３

年

５

，

６１７

，

９０４．０９ １．２５％

３

年以上

９５

，

６０３．４６ ０．０２％

合 计

４４８

，

９０３

，

４２９．７４ １００．００％

公司大部分应收款对象为国内或当地知名的大型百货商场

，

该等客户具有较

强的资金实力

，

信用良好

，

发生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

另外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末绝大部分

应收账款账龄在一年以内

，

经销商应收款一年以内的余额比例为

９１．８４％

，

表明公

司应收账款整体账龄较短

。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底

，

经销商累计回款金额

８５

，

１１２．９９

万元

，

对于这部分经销商或者加盟商

，

公司根据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按账

龄组合分析法计提相应坏账准备

。

对于部分存在款项偿还困难的经销商或者加盟

商

，

公司积极催讨

，

并对其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

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

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

具体明细如下

：

单位名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

％

）

计提理由

武汉百福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２１

，

１５４

，

５４６．３９ ３

，

５５９

，

５５７．９７ １６．８３

已和解

，

依据所扣押货物预估价值

及期后回款情况计提坏账准备

洛阳百菜珠宝有限公司

７

，

９０３

，

３３０．６５ ３

，

９５１

，

６６５．３３ ５０．００

正在诉讼

，

预计只能收回

５０％

孝感城区福麟祥珠宝城

４

，

７７３

，

３８４．３６ ４６７

，

２５１．１１ ９．７９

正在诉讼

，

依据所扣押货物预估价

值计提坏账准备

甘肃铭鑫商贸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９３

，

４０９．６１ ９．６８

已和解

，

依据所扣押货物预估价值

计提坏账准备

海安华鑫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３

，

４０７

，

２３４．１８ ８６８

，

７９１．６０ ２５．５０

依据所扣押货物预估价值计提坏

账准备

石家庄市宝轮商贸有限公司

１

，

２７０

，

４０５．６７ １

，

２７０

，

４０５．６７ １００．００

已胜诉

，

预计无法执行

安庆市迎江区日月黄金饰品部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预计无法收回

苏州市金福祥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５６０

，

０２９．２２ ５６０

，

０２９．２２ １００．００

已胜诉

，

预计无法执行

杭州川源贸易有限公司

４４２

，

９２９．０６ ４４２

，

９２９．０６ １００．００

已胜诉

，

预计无法执行

小 计

４５

，

８１０

，

１９２．８８ １２

，

８１４

，

０３９．５７ ２７．９７

（

２

）

公司给予大部分客户的信用赊销期限为

３０

—

３５

天

，

但由于经济环境

、

行

业状况等情形

，

公司为拓展业务

，

开拓新市场

，

给予部分客户赊销信用期限适当延

长

，

超过赊销信用期限需相应支付逾期利息

，

公司不存在对相关经销商

、

加盟商财

务资助情况

。

问题五

：

报告期内

，

你公司与关联方北京市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菜市口百货

”）

发生关联交易

１．６２

亿元

，

报告期末

，

你公司对菜市口百货预收款

项余额为

２５０１

万元

。

请补充披露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

回复

：

北京市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

（

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

司

）

子公司之参股公司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与其签订

《

２０１５

年度产品销售和委托加

工框架协议

》，

协议中规定公司向其销售产品

，

黄金饰品

（

常规产品

）

按下单时上

海黄金交易所相应纯度价格加上每克加工费

５．５－７．５

元

；

铂金饰品

（

常规产品

）

下单时上海黄金交易所相应纯度价格加上每克加工费

１８

元

；

向其加工产品时

，

收取相对应的上述工费

，

所有款项在下单报价确认后的

５

个工作日之内全款支

付

；

镶嵌钻石饰品按

２７％

的返点给其公司

。

上述协议

，

经相关程序已披露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发生关联交易

１６１

，

８２６

，

２３５．７１

元

，

占公司销售的

３．０９％

。

因其产品印记

为菜市口百货自身印记

，

且以现款结算

，

订货量大

，

因此定价较低

；

与其类似的

客户单位如沈阳荟华楼金店

，

加工费基本维持在

７

元左右

，

因此定价公允

。

行业特殊的季节性

，

春节为公司产品销售旺季

，

因此每年

１

月公司会举行

大型订货会

。

菜市口百货会预先在年末下单

，

因为时间的特殊性以及订单量的

问题

，

客户会提前预付款项或者根据合同规定在交货期前打款

，

因此会存在预

收账款

。

综上所述

，

北京市菜市口百货有限公司与公司的关联交易定价是公允的

。

特此公告

。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6月 13日

证券代码:002364� �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2016-33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８

日以电子邮件

、

电话等方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３

日在杭

州市滨江区东信大道

６９

号公司十九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加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应

参加会议董事

９

人

，

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９

人

，

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朱国锭先生主持

，

公

司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

规定

。

会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

，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１

票回避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参股公司增资

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联董事朱国锭先生回避表决

。

公司

《

关于参股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详见刊载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４

日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下同

）。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

相关意见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特此公告

。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6月 14日

证券代码:002364� � �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2016-34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８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３

日在杭州市滨江

区东信大道

６９

号公司十九楼会议室准时召开

，

应参加会议监事

３

人

，

实到

３

人

。

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岑央群女士主持

，

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

《

公

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等相关法律法规

。

与会监事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参股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本次参股公司杭州中恒派威电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恒

派威

”）

的增资扩股

，

有利于增强其资金实力

，

符合公司对其的战略定位

，

促进公司电

力电子业务板块的发展

。

本次中恒派威增资扩股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

程

》

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权益的情形

。

同意本次参股公司中恒

派威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４

日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 6月 14日

证券代码:002364� � � �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2016-35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

１

、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恒电气

”

或

“

公司

”）

参股公司杭州中

恒派威电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恒派威

”）

本次增资扩股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２

、

公司董事长朱国锭先生担任中恒派威法定代表人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增资扩股事宜构成关联交易

，

但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３

、

为加速发展

ＬＥＤ

驱动电源业务

，

公司参股公司中恒派威拟进行增资扩股

，

本

次增资完成后

，

中恒派威注册资本由

４

，

７００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６

，

２７５

万元

，

公司放弃

对本次中恒派威增资扩股的优先认购权

，

故股权被稀释

，

公司持有中恒派威的股权由

４８．９４％

下降至

３６．６５％

，

最终持股比例以工商变更登记为准

。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３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参股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

独立意见

，

关联董事朱国锭先生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

公司章程

》

等相关规定

，

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现将本次中恒

派威增资扩股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增资扩股及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参股公司中恒派威拟进行增资扩股

，

新增注册资本

１

，

５７５

万元

。

杭州金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１３８

万元认缴新增的注册资本

１３８

万

元

；

自然人阮涛

、

陈笑燕

、

应华杰

、

穆渭泾

、

吴婉红

、

刘海浪

、

陈琪

、

徐伟伟

、

杨支东拟共

同出资人民币

１

，

４３７

万元认缴新增的注册资本

１

，

４３７

万元

。

公司放弃本次对中恒派

威增资扩股的优先认股权

。

本次增资完成后

，

中恒派威注册资本由

４

，

７００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６

，

２７５

万元

，

公

司的合并报表范围没有发生改变

。

二

、

增资标的中恒派威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杭州中恒派威电源有限公司

类 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

杭州市滨江区东信大道

６９

号

２

幢

１

层

法定代表人

：

朱国锭

注册资本

：

肆仟柒佰万元整

成立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６

日

营业期限

：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３２

年

０５

月

１５

日止

经营范围

：

生产

：

ＬＥＤ

电源

、

ＬＥＤ

灯具

。

技术开发

、

技术服务

：

ＬＥＤ

灯具

、

电源设备

、

家用电器

、

电子产品

；

批发

、

零售

：

电源设备

、

家用电器

；

货物进出口

；

其他无需报经审

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

主要财务指标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营业收入为

１８

，

４９６

，

２８２．９８

元

，

净利润

为

－１３

，

７２７

，

９１４．８６

元

，

负债为

８

，

４１６

，

５１３．７８

元

，

总资产

２８

，

１０６

，

９９９．１２

元

，

净资产

１９

，

６９０

，

４８５．３４

元

。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营业收入为

２

，

９８５

，

８１７．０５

元

，

净利润为

－３

，

５３６

，

１６１．２７

元

，

负债为

８

，

０４２

，

６２７．７３

元

，

总资产

２４

，

１９６

，

９５１．８０

元

，

净资产

１６

，

１５４

，

３２４．０７

元

。

本次增资扩股前后中恒派威的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 资 额

（

万元

）

股权比例

（

％

）

出 资 额

（

万元

）

股权比例

（

％

）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００ ４８．９４ ２３００ ３６．６５

杭州创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１４４ ２４．３４ １１４４ １８．２３

杭州金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１０．６４ ６３８ １０．１７

阮涛

４００ ８．５１ ５８５ ９．３２

陈笑燕

２００ ４．２５ ２５２ ４．０１

蒋忠良

１５６ ３．３２ １５６ ２．４９

应华杰

－－ －－ ６５０ １０．３６

穆渭泾

－－ －－ ５０ ０．８０

吴婉红

－－ －－ ５０ ０．８０

刘海浪

－－ －－ １００ １．５９

陈琪

－－ －－ ５０ ０．８０

徐伟伟

－－ －－ ２００ ３．１９

杨支东

－－ －－ １００ １．５９

合计

４７００ １００ ６２７５ １００

三

、

本次增资扩股的出资方式

本次中恒派威增资方均以货币出资认缴新增的注册资本

。

本次中恒派威增资

，

公

司及其他两名股东杭州创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蒋忠良放弃对本次中恒

派威增资扩股的优先认购权

，

增资完成后

，

中恒派威注册资本由

４

，

７００

万元增加至人

民币

６

，

２７５

万元

。

四

、

增资方及其他股东介绍

１

）

本次增资方

１

、

法人股东

公司名称

：

杭州金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类 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

杭州市滨江区东冠路

６１１

号

３

幢第六层

６０８

室

法定代表人

：

汪婷

注册资本

：

伍佰万元整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８

年

０４

月

２１

日

营业期限

：

２００８

年

０４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３８

年

０４

月

２０

日止

经营范围

：

实业投资

杭州金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２

、

自然人股东

阮涛

，

身份证号码

：

３３０６２５１９７３＊＊＊＊１６３２

；

陈笑燕

，

身份证号码

：

３３０３２３１９７６

＊＊＊＊３６２６

；

应华杰

，

身份证号码

：

３３０２８１１９８９＊＊＊＊３３１１

；

穆渭泾

，

身份证号码

：

６１０１２３１９５５＊＊＊＊４０１７

；

吴婉红

，

身份证号码

：

３１０２２５１９６９＊＊＊＊３６２６

；

刘海浪

，

身份证号码

：

３２０９２３１９８１＊＊＊＊２７１６

；

陈琪

，

身份证号码

：

１１０１０６１９６２＊＊＊＊

３３２６

；

徐伟伟

，

身份证号码

：

３３９００５１９８６＊＊＊＊２９１８

；

杨支东

，

身份证号码

：

３３０１０２１９７３＊＊＊＊０９１４

。

以上自然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２

）

其他股东

１

、

法人股东

公司名称

：

杭州创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类 型

：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

：

杭州市高新区之江科技工业园东信大道

６９

号

２

幢

４０１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

叶建波

成立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１１

日

合伙期限

：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３３

年

０４

月

１０

日止

经营范围

：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除证券

、

期货

）

２

、

自然人股东

蒋忠良

，

身份证号码

：

３３０１０６１９８２＊＊＊＊５５３８

。

以上法人和自然人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

、

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中恒派威是电力电子行业专注于

ＬＥＤ

驱动电源研究开发的供应商

，

是公司面向

电源行业纵向拓展的布局

。

本次中恒派威的增资扩股

，

可以提升中恒派威业务规模

，

增强中恒派威市场竞争力

，

提高

ＬＥＤ

驱动电源业务能力

，

推动其主营业务的拓展

，

同

时

，

降低其财务费用

，

有利于支持其未来的发展计划

。

本次增资完成后

，

公司的出资额为

２３００

万元

，

占中恒派威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３６．６５％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公司对中恒派为的出资比例为

４８．９４％

，

与

２０１５

年相

比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没有发生改变

。

六

、

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与中恒派威

２０１５

年度按照市场公允价发生日常

经营性关联交易累积金额为

８６１

万元人民币

。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公司与中恒派威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按照市场公允价发生

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累积金额为

１．３

万元人民币

。

七

、

审议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３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

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

，

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

公司于同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本议案

。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的批准

。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进行了认真的审议

，

发表了事前认可

：

本次中恒派威的增资扩

股有利于增强其资金实力

，

符合其发展规划

，

符合公司对其的战略定位

。

本次关联交

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也不存在董事利用职务便利

为自己或者他人牟取属于上市公司的商业机会及上市公司向董事利益倾斜的情形

。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

中恒派威是电力电子行业专注于

ＬＥＤ

驱动电源研究

开发的供应商

，

是公司面向电源行业纵向拓展的布局

。

本次增资后

，

中恒派威的资本

实力将得到增强

，

有利于支持其后续的发展计划

。

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定价公允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

八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

２

、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

３

、

独立董事关于参股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

意见

。

特此公告

。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6月 14日

证券代码:002364� � � �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2016-36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３

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下发的

《

关于核准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６

］

９５５

号

），

批复内容如下

：

一

、

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１

，

５３８

，

４６１

股新股

。

二

、

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

三

、

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

四

、

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

，

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

，

应及时

报告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有关授权

，

尽快办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公司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

１

、

发行人

：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

陈志云 聂美玲

联系邮件

：

ｚｈｅｎｇｑｕａｎ＠ｈｚｚｈ．ｃｏｍ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６６９９８３８

联系传真

：

０５７１－８６６９９７５５

２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保荐代表人

：

赵小敏 栾晓洁

联系人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市场部

联系邮件

：

ｌｉｙｕｈａｎｇ＠ｃｓｃ．ｃｏｍ．ｃｎ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３４７

特此公告

。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6月 14日

证券代码:002364� � � �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2016-37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

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

，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

。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相关议案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

１６．２５

元

／

股

，

若公司股票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

则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底价将进行相应调整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５－７７

号

《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

公司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５２３

，

２４２

，

３８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发现金红利

０．３

元

（

含税

）。

公司本次利润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除

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

日

。

公司本次利润分派方案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

日实施完

毕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６－２３

号

《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派方案实施完毕之后

，

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

进行相应调整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由

１６．２５

元

／

股调整为

１６．２２

元

／

股

，

具

体计算过程如下

：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

调整前的发行价格

－

每股现金红利

＝１６．２５

元

／

股

－０．０３

元

／

股

＝

１６．２２

元

／

股

。

除上述调整外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

特此公告

。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6月 14日

证券代码:000626� � �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2016-045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宁波至

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6]

1001

号

）

核准

，

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30

日向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

29,675,700

股股份

，

募集资金总额为

1,316,414,052

元

，

扣除与本次发行及交易有关的

费用

31,492,846.48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284,921,205.52

元

，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情况进行了审验

，

出具了天衡验字

（

2016

）

00105

号

《

验资报告

》。

二

、

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

保护投资者权益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深圳证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公司在北京

银行北辰路支行

（

以下简称

"

专户银行

"

）

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

"

专

户

"

），

账户号

：

20000024843400011100720

，

公司与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远大物产

"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光大证券

"

）、

专户银行签署了

《

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三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的主要内容

公司

（

甲方一

）

与 远大物产

（

甲方二

）、

专户银行

（

乙方

）、

光大证券

（

丙方

）

签署的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主要内容如下

：

1

、

公司已在专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

，

账号为

20000024843400011100720

，

截

止

2016

年

5

月

30

日

，

专户余额为

1,286,734,052

元

，

该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

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2

、

公司和专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

支付结算办

法

》、《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章

。

3

、

光大证券作为公司的独立财务顾问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工作人员对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

应当依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2015

年修订

）》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督导职责

，

并可以采取现场调

查

、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监督权

。

公司和专户银行应当配合光大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

光大证券每半年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

4

、

公司授权光大证券指定的财务顾问主办人员或经公司同意的其他工作人员可

以在专户银行对公营业时间内随时查询

、

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

；

专户银行应当及时

、

准确

、

完整地向光大证券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

5

、

专户银行方每月

25

日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光大证券

。

专户银行应当

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6

、

公司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

金净额的

10%

的

，

专户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光大证券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

清单

。

7

、

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光大证券出具对账单或者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

，

以及存在未配合光大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

公司可以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

集资金专户

。

四

、

备查文件

公司

、

远大物产与专户银行

、

光大证券签署的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特此公告

。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968� � � �证券简称:

*

ST煤气 公告编号:2016-050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正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

（

A

股

、

煤气化

、

000968

）

已自

2015

年

12

月

24

日开市

起停牌

，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4

日发布了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

2015-067

）。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交易细节尚需进一步协商

、

确定和完善

，

交

易相关各方也需要履行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

，

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造

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3

月

4

日和

2016

年

3

月

22

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

》，

并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公司股票再次延期复牌获得批准

，

预计自此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之日

起在累计不超过

6

个月的时间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

即最晚将在

2016

年

6

月

24

日前按照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

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4

日发布了

《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

2016-030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与交易对方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各项工作

，

各中介机构尽职调查

、

审计

、

评估等工作已经结束

。

经协商与论

证

，

公司本次筹划重组的交易对手为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晋煤集团

"

）

及太原煤炭气化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煤

气化集团

"

）

,

重组方式为

：

置出公司经营性资产和负债

（

不含公司债

），

置入晋

煤集团持有的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

100%

股权等相关资产

，

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的差额部分由公司向晋煤集团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的

方式购买

，

并募集配套资金

；

煤气化集团以所持有的我公司部分股票购买置

出资产

，

同时根据

"

人随资产走

"

的原则

，

公司所有在册职工将全部由煤气化

集团负责接收

。

目前

，

本次重组的交易框架已基本确定

，

山西省国资委已原则

同意此次重大资产重组总体初步框架方案

，

公司及煤气化集团均已召开了职

工代表大会

，

审议通过了相关事项

。

公司正在落实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债

务处置等相关事项

，

待相关事项确定后

，

公司将完成方案的最终编制

,

召开董

事会审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在筹划阶段

，

存在

不确定性

，

具体交易事项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公告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为

准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

，

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

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184� � �证券简称：海得控制 公告编号：2016-040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

(

财税

[2011]

100

号

)

的规定

，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

，

按

17%

税

率征收增值税后

，

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

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

，

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

2016

年

1

月至今

，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及全

资子公司共累计收到增值税即征即退税款

8,582,780.53

元

，

其中

：

（

1

）

公司

2016

年

1

月至今累计收到增值税即征即退税款

2,740,647.28

元

；

（

2

）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海得自动化控制软件有限公司

2016

年

1

月至今

累计收到增值税即征即退税款

519,484.70

元

；

（

3

）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海得新能源有限公司

2016

年

1

月至今累计收到

增值税即征即退税款

5,322,648.55

元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

》

的有关规定

，

上述增值税即征即退

税款

8,582,780.53

元计入公司

2016

年度营业外收入

，

将对公司

2016

年度利润

产生正面影响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最终会计处理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

后的结果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6月 13 日

证券代码:002609� � � �证券简称:捷顺科技 公告编号:� 2016-057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２

日接

到公司控股股东刘翠英女士的通知

。

刘翠英女士质押给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兴业证券

”）

的部分股份已解除质押

，

具体事项如下

：

一

、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

万股

）

质押开始日期 质权人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用途

刘翠英 是

３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４％

个人资金安排

合计

－ ３００ － － ２．０４％

注

：

刘翠英女士办理上述交易业务初始质押给兴业证券的股份为

１

，

０００

万股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３

日实施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

该质押股份在除权除息

后增至

２

，

０００

万股

，

此次解除质押

３００

万股

。

二

、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控股股东刘翠英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４７

，

３７６

，

９８６

股

，

占

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２４．５６％

；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业务办理完成后

，

刘翠英女士所持

公司股份中仍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量为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１１．５４％

，

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２．８３％

。

三

、

备查文件

１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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